涞源县体育局

2018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规定，现将涞源县体育局 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1、 部门职责

（1） 体育发展方面主要为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体育公共服务；规范体育服务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加强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指导群众科学健身，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全县残疾人、农民、少数民族、职工综合性运动会，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加强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建设，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监督管理。

（2） 政务管理方面主要负责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机关综合事务管理。

（3） 综合事务管理方面主要是开展设施维护运行等保障运转工作。

2、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涞源县体育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8年涞源县体育局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284.27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4.27万元。
2、支出说明

    2018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284.27万元。

基本支出64.27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53.33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10.94万元

项目支出  220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220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284.27万元，较上年增加97.2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4.27万元，主要增加人员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增加93万元，主要增加2018年体彩公益金（全民健身计划）。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涞源县体育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0.94万元，其中办公费1万元，水费0.5万元、电费1万元，邮电费0.54万元，差旅费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万元，公务接待费2.4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预算
	2018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2.5
	3.5
	1
	公务用车维修费增加

	公务接待费支出
	2.4
	2.4
	0
	无增减变化

	合计
	4.9
	5.9
	1
	公务用车维修费增加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一） 总体目标：

①群众体育：今年继续做好京津冀运动休闲体验季活动，贯彻落实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举办举办大型体育表演比赛活动8次以上，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30人，全民健身工程19个（行政村）。

②竞技体育：举办县内正规比赛5次，组织参加市以上乒乓球、象棋、篮球、武术等比赛活动，争取金牌2枚，奖牌5枚。

③做好青少年冰雪、足球、游泳体育活动各3期，向上级输送体育苗子3人以上。做好农村体育设施和县全民健身活动场所的维护。做到正常安全使用。

   （二）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我县的客观条件和历史作用加之体育观念、体育设施缺乏的现状，我县群众体育活动绩效评分标准为中，竞技体育为良，发展青少年体育及体育设施方面为中。

    （三）发展本年度发展目标的保障措施

    ①领导重视，健全组织。局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综合股、竞训股及党支部为队员的领导小组。

②强化职责，落实职责。将每项工作任务落实到每个股、每个人。提前谋划、及时跟进、定期检查。

③加强宣传，督导问责。在工作中加强宣传，强化舆论导向，将体育健身活动深入人心。对工作中不落实，不作为的依照有关规定问责。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62涞源县体育局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体育发展
	220.00
	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体育公共服务；规范体育服务管理工作。
	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全县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引导全县体育产业繁荣、健康、良性发展。
	
	
	
	
	

	　　体育发展
	100.00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加强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指导群众科学健身，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全县残疾人、农民、少数民族、职工综合性运动会，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县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加强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指导群众科学健身，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全县残疾人、农民、少数民族、职工综合性运动会，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产出指标
	组织举办全县运动会和单项体育比赛次数
	
	
	

	
	
	
	
	效果指标
	大型比赛现场观摩群众数量
	≥300
	≥250
	≥200

	
	
	
	
	效果指标
	场馆正常运转及训练健身环境情况
	运行良好
	正常运行
	部分不能正常运行

	
	
	
	
	产出指标
	当年举办大型全民健身活动的次数
	≥4
	3
	2

	
	
	
	
	产出指标
	当年培训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
	≥50
	≥35
	≥20

	
	
	
	
	效果指标
	年度内参加大型全民健身活动的总人数较上年的增长率
	≥10%
	≥7%
	≥4%

	　　体育设施建设
	120.00
	加强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建设，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监督管理。
	建设功能明确、特色鲜明、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体育训练场地、场馆和设施，使之成为群众健身、体育训练和服务的基础保障。
	产出指标
	达标场地数量占建设数量的比例
	≥90%
	≥85%
	≥80%

	
	
	
	
	产出指标
	年度内体育场馆新建及维修改造实际工作量占计划工作量的百分比
	100%
	≥95%
	≥90%

	政务管理
	
	负责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机关综合事务管理。
	确保各项业务工作谋划到位、顺利开展。保障机关工作正常高效运转。
	
	
	
	
	

	　　综合事务管理
	
	主要开展设施维护运行等保障运转工作。
	确保各项业务工作谋划到位、顺利开展。
	产出指标
	综合事务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100%
	≥95%
	≥90%

	
	
	
	
	效果指标
	运动员、教练员及群众满意度
	≥95%
	≥90%
	≥85%

	
	
	
	
	产出指标
	当年项目完成数占当年全部项目数的比例
	≥95%
	≥85%
	≥80%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我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涞源县体育局2017年末固定资产总值15.26万元， 2018年无拟购置情况。2017年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见下表：

编制部门:涞源县体育局                                  截止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15.26

	1、房屋（平方米）
	0
	0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0
	0

	2、车辆（台、辆）
	1
	12.42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0
	0

	4、其他固定资产
	-
	2.84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